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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傳　真：04-23321090
聯絡人：顏婉虹
電　話：04-37061375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1287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因應資訊安全規範，本署「高級中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資

源中心網站」將由原網址（http://gender.nhes.edu.tw

/）更改為「https://gender.nhes.edu.tw/」，以增加網

站安全性，敬請協助公告周知，自111年9月30日起使用新

網址進入網站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
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國立和美實驗學校(性別平等教育資源中心)、本署學安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